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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三级服务网络 助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

李静 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，一定要让老

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日前印发《关于深化养老

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，提出要健全分级分类、普惠可及、覆盖城乡、

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，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

老服务网络，并明确了分级建设的基本要求、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。

《意见》对于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系统部署，符合县（区）作为国家

治理基本单元的定位要求，符合养老服务重在基层的规律特点，有利

于推动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，加强县域养老服务资源统筹，促进服务

资源下沉，是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。 

  第一，县级层面建平台，切实整合信息，拓展服务功能。长期以

来，养老服务领域平台不统一、信息碎片化等问题，一直困扰着基层

工作人员。针对该痛点，《意见》指明了方向路径。一是明确要求依

托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和养老服务信息系统，建设综合养老服

务管理平台，这让基层养老数据管理与平台建设有了抓手。在具体实

施过程中，要注重高位统筹，依托现有养老服务信息系统，建立养老

服务信息统一平台，接入相关部门数据，推动信息共享。同时，在建

立建实建强县级平台的基础上，逐步提升信息统筹层级，探索建立省

级、区域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。二是要求县级平台拓展强化综合功能，

统筹推动县域养老服务资源高效利用。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并非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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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的信息平台和数据库，应该是集数据汇集、资源链接、监督管理、

为老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全链条、全流程、全方位、全域性综合平台。

此外，还可以基于准确而全面的数据建立对象清单、需求清单、资源

清单、服务清单、问题清单、项目清单，依托平台实现县域养老服务

供需精准对接。 

  第二，乡镇（街道）层面强能力，理顺管理机制，增强辐射能力。

目前，全国多数县区农村敬老院的财政权、人事权主要归乡镇政府管

理，县级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、大型工程修缮等经费保障，

久而久之形成了“出钱的不管事，管事的不出钱”的“治理尴尬”。

此次《意见》围绕该堵点对症下药，明确提出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

动乡镇（街道）敬老院由县级民政部门直管”，为破解敬老院管理机

制困局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依据。贯彻落实《意见》要求，还需注意

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理顺管理体制。实行“县级统筹”，对全县乡镇

敬老院进行撤并整合，集中配置有效养老服务资源，统一规划建设镇

级中心敬老院，推进农村敬老院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转型。二是创新

运营模式。推进公建民营，引进专业养老机构运营管理区域养老服务

中心，保持其公益属性，政府角色由“运动员”变为“裁判员”，实

现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。三是扩大服务半径、拓宽服务范围、丰富服

务内容。在保障特困供养对象的基础上，重点满足失能、失智、空巢、

独居等老年人入住需求，并为周边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和日间照

料服务，实现从以政府兜底保障特困老年人为主向政府、市场、社会

共同发力为全体老年人服务转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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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，村（社区）层面布站点，发挥带动作用，推动融合发展。

一些村（社区）存在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数量不够、分布不均、利用效

率不高等问题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目前主要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、

休闲娱乐等服务，其功能未能充分发挥。《意见》针对该难点精准施

策，从发挥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带动作用、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

施与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，到综合利用公共服务设施，都进行了系统

设计。在今后的工作中，一方面要做实做细做好嵌入式养老服务，发

挥村（社区）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带动作用。充分利用嵌入式社区养老

服务“小、近、全、灵、精、专”的特征优势，实现由机构嵌入、人

员嵌入、专业嵌入、技术嵌入、服务嵌入、资源嵌入向功能嵌入转化。

另一方面要打通界限区隔，实现融合发展。既要打破居家社区机构界

限，打造链式服务，推动机构服务向居家和社区延伸；也要打破传统

业态界限，推广并完善“物业+养老”、“家政+养老”、“健康+养

老”、“文化+养老”，探索“养老+”产业链与产品群，积极推进银

发经济发展，着力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。 

  此次印发的《意见》立意深远、措施精准，围绕构建县（区）综

合服务、乡镇（街道）区域联动、村（社区）就近就便的服务支持体

系作出统筹安排。顶层设计已然成型，下一步就需要紧紧抓住重要战

略窗口期，不折不扣抓好《意见》贯彻实施，在县（区）范围内，建

设以县级平台为龙头、乡镇（街道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为枢纽、村（社

区）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为节点，上下贯通、衔接互动、分工科学、系

统协调的服务网络，推动养老服务资源科学配置、有序流动、广泛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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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和高效利用，推动各级养老服务设施连点成线、聚线成网、可感可

及，推动养老服务从“有”向“优”提质升级。 

  （本文来源：《中国民政》杂志2025年1月下刊，作者系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

院教授） 


